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9 日科部綜字第 1030025494A 號函 

 

一、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二、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約用，應依執行機構規定之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之；辦理經費核銷時，

應檢附核准約用之相關資料。 

三、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分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編制外專職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分為高中(職)畢業、五專(二專)

畢業、三專畢業、學士及碩士等五級。但在職人員或在學學生，除碩士在職專班或進修學

士班學生專職於專題研究計畫外，不得擔任專任助理人員。 

(二)兼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以部分時間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分為下列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理人員(或相當級職者)：執行機構或執行機構以外之機構編制內人員，確

為計畫所需者。 

2.研究生助理人員：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3.大專學生：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臨時工： 

指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兼任助理

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兼任助理人員為應屆畢業生者，得視計畫需要繼續約用至完成畢業離校

手續後二個月止。 

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之助理人員。

專任助理人員不得擔任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助理人員。 

四、工作酬金： 

(一)專任助理人員： 

1.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核實支給，所需經費得於業務費支應。 

2.專任助理人員參與本計畫前已取得之相關工作經歷年資得併計提敍酬金。工作經歷由執

行機構認定。 

3.專任助理人員為研發替代役第二階段服役期間者，執行機構依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應繳

納之研究發展費得於業務費支應。 

4.專任助理人員之人事費得按工作酬金核列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準備金。有

關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二)兼任助理人員： 

1.兼任助理人員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核實支給。 

2.同一人每月於本部補助各專題研究計畫支領工作酬金之總額，不得超過本部規定之最高

標準。 

3.研究生助理人員為新生，於計畫執行期間始註冊入學者，其於尚未註冊前之工作酬金，

得以同級研究生名義按月給付獎助金或研究助學金。 



 

4.大專學生助理人員已執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支領研究助學金者，不得再支領兼任助理人

員工作酬金。 

(三)臨時工： 

按日或按時支給臨時工資，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按工作性質核實支給。 

五、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應由執行機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

全民健康保險。其雇主應負擔部分，由業務費提撥。 

執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辦理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得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之規定，於業務費調整勻支。 

六、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於專任

助理人員約用期間，每月按月支工作酬金提存離職儲金，其中自提儲金部分由專任助理人員每

月工作酬金中扣繳；另公提儲金部分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自提及公提儲金

應由執行機構於代理國庫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構，約用本國籍助理人員時，應依有關規定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所需經費由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約用非

本國籍專任助理人員時，依前項規定辦理。 

七、專任助理人員經執行機構確認具有勞雇關係而適用勞動基準法者，除依前二點辦理外，其他依

該法令應支出之費用，於管理費列支。 

兼任助理或臨時工因適用勞動基準法所衍生應支出之所有費用，於管理費列支。 

八、專任助理人員屬臨時人員，不適用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其任職證明由執行機構核發，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完成或停止時應即終止約用關係，各執行機構

於約用時應預為說明。 

九、助理人員約用期間有關工作時間、內容、酬金、差假、兼職限制等各項權利義務，執行機構應

以契約明定之。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助理

人員。 

(二)執行機構於約用助理人員時，應確實審核其資格並載明約用之類(級)別。因研究計畫需要，

擬變更助理人員之類別時，得循執行機構規定之程序辦理。 

(三)執行機構應考量不同助理類別、領域、工作環境之特性，為適當之出勤管控。 

(四)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員應切實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如發現有虛報、浮報情事，依本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表一：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 

(103 年廢止-由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之標準核實支給) 

單位：新台幣元 

級別 

年資 
高中(高職) 五專(二專) 三專 學士 碩士 

第九年 26,270 32,240 33,790 38,420 43,570 

第八年 25,750 31,210 32,860 37,500 42,650 

第七年 25,240 30,290 31,930 36,570 41,620 

第六年 24,720 29,360 30,900 35,640 40,690 

第五年 24,110 28,430 29,980 34,720 39,760 

第四年 23,590 27,400 29,050 33,890 38,840 

第三年 23,080 26,480 28,120 33,070 37,810 

第二年 22,560 25,550 27,090 32,240 36,880 

第一年 22,050 24,620 26,580 31,520 36,050 

註：1.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2.本表自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3.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規定，專任助理人員應由執行機構依勞

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之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雇主應負擔保險費金

額以主管機關公告為準。 

4.如有因各機構自訂工作酬金標準為高或勞健保主管機關調整費率致增加費用，應依本部

補助經費處理原則規定於計畫原核定總經費項下調整勻支或流用。 

 

附表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台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獎助金 
研究助學金 研究酬金 

未獲博士候選

人資格者 

已獲博士候選

人資格者 

碩士班 

研究生 
大專學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最高以不超過

１５個獎助單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１７個獎助單

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５個獎助單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３個獎助單元

為限 6,000 5,000 

每一獎助單元為新台幣 2,000 元 

註：表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